




























































职权： 对工程质量实行监督，对隐蔽工程的验收和确认，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确保

工程进度，搞好建设的协调工作。对工程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的审核。

5.6不实行监理的，工程师的职权： /

7、 项 目经理

姓名： 职务袁致勇 ： 项且经理

8、 发包人工作

8.1发包人应按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 施工场地具备施工条件的要求及完成的时间： 开工前

(2) 将施工所需的水、 电、 电讯线路接至施工场地的时间、 地点和供应要求：

开工前完成通水、通电、通路

其计量和计价方法为： 清单计量

(3) 施工场地与公共道路的通道开通时间和要求： 开工前

(4) 工程地质和地下管线资料的提供时间： 开工前

(5) 由发包人办理的施工所需证件、 批件的名称和完成时间： 开工前

(6) 水准点与座标控制点交验要求： 开工前交验

(7) 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时间： 里乙双方共同协商

(8) 协调处理施工场地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 构筑物 (含文物保护建筑) 、

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 执行通用条款第8.1条第8款

(9) 双方约定发包人应做的其他工作： 1.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2.负责协

调解决好施工周边环境。3.按时确认工程量、变更记录及签证等。

8.2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办理的工作：承包人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施工现场周围

的居民和群众进行安抚，避免发生施工扰民及民忧事件，上述工作的相关费用已经

包含在合同价款中，发包人不承担任何与施工扰民或民扰有关的费用，工期亦不予

以延长。

9、 承包人工作

9. 1承包人应按约定时间和要求，完成以下工作：

(1) 需由设计资质等级和业务范围允许的承包人完成的设计文件提交时间： 无

(2) 应提供计划、 报表的名称及完成时间： 按月提供工程进度计划及相应的进度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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